
警方近日留意到撐暴者在網上社交平台，借社會議題發布

鼓吹和美化隨機暴力的帖文，更有人煽動仇恨政府和搞武

力對抗，鼓吹「港獨」，言論危害國家安全、破壞社會安

寧、威脅市民人身安全。警方國安處及有組織罪案及三合

會調查科（俗稱「O記」）探員分別採取行動，其中「O

記」前日在葵涌石籬邨以涉嫌「煽動他人有意圖而傷人」

拘捕1名涉煽動無差別襲擊的男子；國安處則以涉嫌串謀

偽造和煽動罪拘捕6人，包括圖滲透懲教院所的黑暴「探

監師」和在囚的暴恐組織「九十二籤」組織成員及其親友。

A9

20232023年年66月月77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3年6月7日（星期三）

2023年6月7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勞詠華本 港 新 聞

國安處拘6人涉串謀偽造及煽動
二人為所謂「探監師」洗腦黑暴犯 四人為暴恐組織「九十二籤」成員及其親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修例風波
期間，警方
多次發現有
撐暴者或黑
暴於網上發
布鼓吹暴力
及煽動仇恨
政府言論。
資料圖片

◆黃志騰總
督察介紹案
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今年首4個月東區警區共錄得
949宗騙案，佔區內整體1,689宗案件逾55%，較去年同期急升約
1.4倍，而最常見的是網上購物騙案、電郵短訊釣魚騙案、求職騙
案和假冒官員電騙案。東區警區由5月23日至6月3日展開代號
「煙日」反詐騙行動，偵破69宗騙案及拘捕104人，涉及詐騙及
洗黑錢罪行，案件共有156人被騙逾1.69億元，其中一名退休人
士被假公安騙走6千萬元積蓄。

涉款近1.7億拘104人
被捕的77男27女，年齡介乎19歲至74歲，主要是傀儡戶口持
有人，包括4名內地人和5名非華裔人士，分別報稱無業、倉務
員、送貨員、地盤工、家庭主婦或學生等。他們涉嫌在收取報酬
以個人資料開設戶口後，提供賬戶予詐騙集團使用，共處理逾
4,400萬元犯罪得益，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欺詐」
及「洗黑錢」罪名；當中3名內地人已被落案起訴，案件押後至8
月23日再訊，其餘被捕人則獲准保釋候查。
東區警區刑事部總督察楊韻明昨日表示，是次偵破的69宗騙案

中，受害人年齡由18歲至80歲，涉及案件以求職騙案最多，佔19
宗及涉款630萬元，其餘案件包括投資、網上購物、網上情緣及假
冒官員電話騙案等，涉款由50萬元至7,200萬元不等，其中最大單
一損失受害人為一名退休人士。受害人於去年3月在家中接獲假冒
內地公安來電，騙徒指稱他涉嫌洗黑錢，事主按對方指示交出戶口
資料及操作密碼，4個月後始發現逾6,000萬元存款，已被騙徒在一
個月內分283次轉到14個銀行戶口，於是報警。
警方在行動中檢獲大量手提電話、銀行卡和銀行文件，並凍結
240萬元犯罪得益。警方提醒市民，在「彈票黨」騙案中，騙徒會

將空頭支票存入賣家戶口營造付款假象，但銀行需要一至兩日結
算後才會將款項存入賣家戶口，賣家應分清可用結餘及賬戶結
餘，待可用結餘有更新才可確認交易。

收到釣魚詐騙短訊勿輸入資料
針對近期騙徒在發送釣魚詐騙短訊時，會訛稱事主的電訊商或

連鎖零售店積分將到期，誘使事主點擊短訊內連結到假網站輸入
個人及信用卡資料，再利用資料購物及變賣圖利，警方提醒，市
民若收到類似短訊時，切勿輸入個人資料、信用卡或其他支付工
具的資料，應立即向相關商戶查詢；如有疑問可利用警方的「防
騙視伏器」，輸入社交媒體賬號、電話號碼、電郵等，即時評估
風險；若懷疑已受騙，應立即報警或致電防騙易熱線18222。
此外，詐騙集團會在不同社交平台發出帖文稱可「搵快錢」，只要

提供戶口可獲數千元報酬。警方提醒市民，勿租、勿借或賣出戶口予
任何人，以免被用作洗黑錢。

警破69宗詐騙洗黑錢 退休人士被騙6000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葛婷）「12
逃犯」中的女主犯
喬映瑜，於2020年
涉黑暴炸彈案被通
緝，其後與其他人
偷渡離港企圖潛逃
台灣，被廣東海警
拘捕。她在內地因
為組織他人偷越邊
境罪被判囚兩年，
服刑後被移交香港
警方。她共被控4
項罪名，兩宗案件昨日在區域法院
再訊，喬稱擬承認製造爆炸品、管
有爆炸品及意圖妨礙司法公正三項
罪名，其藏毒罪將存檔法庭，不予
起訴。法官高勁修將案押後至明年
1月11日正式答辯，其間被告繼續
還押。

續還押至明年1月答辯
現年36歲的被告喬映瑜，所面
對的管有爆炸品罪指，她於2020
年1月14日在九龍旺角通菜街利民
大廈某房間，連同黃棨騫，明知而
管有、保管或控制爆炸品，俗稱喉
管炸彈；製造爆炸品罪指，她於
2020年 1月14日，在九龍旺角通
菜街利民大廈某單位，製造爆炸
品，即一個充注爆燃性炸藥的網
球；管有危險藥物罪指她於2020

年1月14日，在利民大廈某室管有
危險藥物，即2.98克草藥形態的大
麻。
涉及潛逃的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

指，喬映瑜於2019年12月至2020
年8月23日期間，在香港連同一個
稱作「廢中」的人、一個稱作「恩
典」（別名「大媽」、「姑媽」、
「姑姐」或「Sister」）的人、一個
稱作「Zizi」的人及其他人，意圖
妨礙司法公正而作出具妨礙司法公
正傾向及意圖的作為或一連串作
為，即協助自己與廖子文、鄭子
豪、張俊富、張銘裕、嚴文謙、黃
臨福、黃偉然、李子賢、郭子麟、
鄧棨然及李宇軒逃離香港司法管轄
區，以阻止及阻礙對香港警務處的
調查及或因該調查而引發或可能引
起的刑事訴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在2019
年荃灣暴動案中懷疑搶槍，其後中槍
的青年曾志健與3名黑暴案被告棄保潛
逃，被海外援暴組織窩藏及借機斂
財，於去年7月在西貢碼頭打算偷渡台
灣時被捕。4人和協助窩藏的男倉務
員，同被控作出傾向並意圖妨礙司法
公正的行為罪，其中一名涉案17歲男
生昨日在區域法院表示擬認罪，排期
至9月28日與曾志健及另一名同案被
告正式答辯。
昨日稱擬認罪的17歲被告黃竣賢，與

馮清華（24歲）、曾志健（21歲）、王
愷銘（22歲）及貨倉管理員葉豪（34
歲），同被控於 2020 年 10 月某日至
2022年7月13日，在香港連同其他人，
意圖妨礙司法公正而作出一項或一連串
有妨礙司法公正傾向的作為，即作出一
項或一連串的作為，意圖阻撓和妨礙法
庭審判和完成針對上述馮清華、曾志
健、王愷銘及黃姓男生所提起刑事法律
程序的司法管轄權。
馮清華、曾志健及葉豪早前已表示擬

承認控罪。曾志健另擬承認2019年10月
1日在荃灣參與暴動和襲警，將於12月
21日正式答辯。
黃竣賢透過律師表示，他另涉2019年

10月13日將軍澳襲擊便衣警員，已在
該案中認罪及押後至10月9日求情，希
望兩案可以一起處理。法官高勁修認為
這會不必要地加重該案主審法官的工
作，又認為兩案沒有必然關係，分開處
理對被告較公道，故拒絕辯方提議，並
排期在9月28日處理黃的答辯，屆時曾
志健和王愷銘亦會正式答辯。馮清華則
將於8月23日答辯，葉豪排期10月4日
答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2019年11月，一批黑暴分子發起所
謂「黎明行動」掀亂，一名涉案36歲男司機被裁定在旺角參與非
法集結、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兩罪成，被判囚1年。他聲稱原審
裁定不妥當，就定罪提上訴，經聆訊後昨日在高等法院被駁回。
高院法官張慧玲在判詞中指，原審對男司機證供的分析合理，控
方已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上訴人犯罪，故駁回其上訴，被告須
繼續服刑。
上訴人林澤光，早前被控一項非法集結罪及一項管有物品意圖
損壞財產罪。控罪指，他於2019年11月11日，在旺角花園街一
帶參與非法集結；並管有一個打火機、一塊布和一個含有主要為
環己烷和甲基環己烷的有機混合物。
上訴方早前質疑，總督察及偵緝警員兩名證人證供「存在分

歧」，而原審裁判官在「沒有基礎下」選擇以總督察證供作準並
不妥當，亦錯誤裁定證人均誠實可靠。高院法官張慧玲昨日表
示，即使總督察與偵緝警員證供出現分歧，一名證人可以是在說
真話，但其實是弄錯了。在此情況下，該名證人並非說謊，而此
分歧對本案而言影響不大，故此上訴理由不成立。
就上訴方爭議總督察與現場另一名警員口供也有分歧，張官指

當中分歧為警員指滋事分子有約100人，而督察則指約80人，張
官認為有關分歧並不重要，但原審裁判官若能更清晰道出他不信
納警員的證供的理由會更為理想。
張官認為，原審裁判官的分析合情合理，高院無理據干預裁判

官就事實作出的裁決，裁定控方已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上訴人
干犯非法集結罪及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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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槍暴徒棄保潛逃案 再有一人擬認罪
非法集結藏火機判囚 司機就定罪上訴被駁回

昨晨10時許，一輛吊臂車沿大欖隧道往荃灣方向行
駛途中，司機疑因故收慢車速，尾隨一輛68E線九巴收
掣不及，撞上吊臂車車尾。巴士車頭嚴重損毀、擋風玻
璃爆裂，車長受傷被困，幸巴士上10多名乘客未有大
礙，自行落車到管道旁壆邊等候支援，消防坍塌搜救專
隊花約半小時救出被困車長。意外中，九巴車長及一名
男乘客受輕傷，均清醒並由救護車送院治理。警方正調
查車禍原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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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總結
「煙日」反
詐騙行動成
果及展示檢
獲證物。

◆喬映瑜當日被押返天水圍警署。 資料圖片

◆曾志健 資料圖片

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昨日在全港各區拘捕3名男
子及3名女子，年齡介乎33歲至64歲。6人

涉嫌違反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
159A條及71條「串謀偽造」。其中一名33歲男
子及一名64歲女子，同時涉嫌干犯香港法例第
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9及10條「作出具煽
動意圖的作為」罪。
據了解，被捕6人中，其中2人為黑暴分子的所
謂「探監師」，以「支援手足」作幌子，為個別
在囚者製造特權，輔助他們招攬追隨者以建立勢
力，以獲取「政治光環」或「政治紅利」，「探
監師」曾被揭發與在囚人士裏應外合，推展「光
復懲教」計劃，向黑暴囚犯荼毒「洗腦」，持續
灌輸反政府思想，在獄中散播危害國家安全的種
子，延續「顏色革命」，屬政治操作，企圖顛覆
政權。另外兩人則為在囚的黑暴極端組織「九十

二籤」成員，其餘兩人則為該兩人的親友。6人
涉嫌串謀冒簽偽造文書，企圖為兩名在囚黑暴分
子製造「福利」。
其中被捕的33歲男子及64歲女子，另涉嫌危害

國家安全，多次透過社交平台持續發布具有煽動
意圖的訊息，內容涉及煽動他人引起對中央及香
港特區政府的憎恨、鼓吹「香港獨立」以及武力
對抗等言論。警方根據法庭手令搜查各被捕人的
住所，並檢獲有關文件及電子通訊工具。6名被
捕人現正被扣留調查。

無業漢煽隨機傷人同被捕
另一方面，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日前則
拘捕一名34歲無業男子。據了解，被捕人涉利用
個人社交媒體賬戶在不同社交平台發布有關煽動
性帖文，涉及利用本地和外地的隨機暴力案借題

發揮，包括2014年台北捷運隨機殺人案犯鄭捷，
借此渲染或美化隨機暴力事件，鼓吹以暴力解決
問題，甚至揚言不惜以死「做一件大事」等，煽
動他人效仿傷人，其言論嚴重危害社會安全。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黃志騰總督察昨日

強調，網絡世界並非無法可依，「煽動他人有意
圖而傷人」屬嚴重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終
身監禁。「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亦屬嚴重罪
行，首次定罪可被判處監禁兩年，提醒市民切勿
以身試法。
警方高度關注發布鼓吹暴力的不負責任行

為，警方會採取適當措施，包括加強線上線下巡
邏遏止散布犯法言論，以保障市民安全。警方呼
籲市民「見疑即報」，多留意身邊的人有否不尋
常行為或言論，並盡早介入，向有關部門尋求協
助。

巴 士 撼 吊 臂 車

在修例風波期間，警方偵破多個黑暴
極端組織，其中一個團夥在社交媒體上
自稱「九十二籤」。在2020年初明愛
醫院廁所、深圳灣口岸及港鐵羅湖站爆

炸案後，該團夥在Telegram群組承認責任，更聲言會繼續
發起類似恐怖活動。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經深入
調查，在同年3月搗破該組織，拘捕17名男女，並檢獲土製
炸彈及大批化學原料。當年被捕的疑犯中，包括Telegram
群組「九十二籤」管理員，其中有部分人已被檢控，部分人
保釋候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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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籤」曾策劃連環炸彈案 17成員落網


